
滨州市妇联机关效能建设公开承诺书 
    我代表市妇联，就机关效能建设，向社会各界作出如下公开承诺：

1、转变作风，提升工作效能。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深入实施“效能提升工程”的意见》（滨发[2012]4号）、深化机关效能建设、提升服务水平为重点，以妇联岗位目标责任制等各项规章制度为基础，做到政务公开，办事公正，处事公平，简化办事流程，优化服务环境，实行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，提升效能，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。

2、广泛动员，共促科学发展。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抢抓“黄蓝”两区开发机遇，以“巾帼创新业、建功十二五”为主题，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、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、“巾帼科技致富”工程、妇女创业就业等工作，引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。
3、履行职责，维护妇儿权益。密切关注下岗失业妇女、农村失地妇女、农村留守儿童、贫困儿童等弱势群体。认真受理妇女群众来信来访，充分发挥12338妇女维权热线的作用，畅通信访渠道，及时转办协办，提高信访案件结案率，使妇联组织成为深受广大妇女信赖和热爱的“温暖之家”。

4、党群共建，打造坚强阵地。以“党群共建、创先争优”为契机，以进一步解决基层妇联有人干事、有阵地做事、有钱办事为重点，大力加强妇联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，努力把妇联基层组织建设成为组织健全、覆盖广泛、团结和谐、服务高效、运行规范、充满活力的群众组织，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。

5、深入学习，加强自身建设。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，深化机关效能建设，努力创建学习型、创新型、服务型、诚信型、效能型的妇联机关。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训，努力提高她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，打造一支作风硬、业务精、服务优的妇联干部队伍。
以上承诺，坚决履行，并请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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